



东财购〔2025〕13号
关于转发南通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预算单位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的通知》
的通知

县各部门、单位，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
加强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进依法依规采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部门、单位按照《关于印发〈如东县预算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规范〉的通知》（东财购〔2023〕16号）要求，积极探索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取得积极成效，但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仍存在内控制度建设不完善、采购需求研究不充分、采购程序执行不严谨、合同管理流程不规范等问题。为进一步规范全口径采购活动、健全采购风险防范措施、促进采购活动提质增效，现将南通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预算单位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采购内控制度管理工作
预算单位采购活动作为财政资金支出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廉政风险防控成效及政府采购政策落地质量。加强其内部控制管理，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充分认识采购内控制度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把采购工作纳入“三重一大”进行研究与决策，通过内控制度形成对采购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提高决策和内部管理水平。
二、健全完善全口径采购内控制度
[bookmark: _GoBack]各单位要健全完善全口径采购活动内控制度，完善采购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全口径采购内控制度包含政府采购与单位内部采购的内控制度。政府采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单位内部采购是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单位根据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组织实施。
各单位应结合单位整体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全口径采购环节，合理设置岗位职责，细化各流程、各环节工作要求和执行标准。各单位可参考《XX单位采购管理办法（模板）》（附件2），制定完善本单位全口径采购内控制度，不断提高采购活动的组织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落实具体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重点要按照“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内部牵制”的要求，结合单位实际，明确采购归口部门、采购活动中相关机构和岗位的权限和责任，规范决策机制、采购流程、期限要求等内容，制定切实可行的落实举措，将内控管理贯穿于采购活动全过程。
（二）各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所属单位的采购执行管理，强化对本系统政府采购政策落实的指导，明确与所属单位在采购管理、执行等方面的职责范围和权限划分，履行相应监管职责。
（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采购内控制度要求开展采购活动，强化采购源头管控，遵循科学合理、厉行节约、规范高效、权责清晰的原则，科学合理开展采购需求调查；依法依规选择采购方式，确保采购活动的透明度和竞争性；规范采购执行环节，落实优化营商环境要求，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加强合同管理，压实履约验收责任，把好质效管控关键环节，及时支付采购款项，规范采购档案管理。

附件：
1.南通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预算单位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的通知》
2.XX单位采购管理办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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